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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城建大学文件  
 

天城大政〔2018〕121号 

 

 

各单位、部门： 

《天津城建大学教授工作室管理使用暂行办法》已经 2017

年 9 月 19 日第 15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天津城建大学 

2018 年 10 月 11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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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7 年 9 月 19 日第 15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）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学校对公用房资源的统一规划和管理，提

高房屋的使用效率，规范使用行为，为我校高层次教师创造良

好的教学、科研环境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教授工作室位于行知楼第十二、十三

层。 

第三条  教授工作室用于我校教授和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从

事科研、研究生培养、学术交流等工作，任何部门不得挤占或

挪作他用，不得随意改变房屋使用性质和功能，不得做为实验

室使用，不得将房屋出租或变相出租、转租、出借、经营、抵

押、投资等。使用人员要遵守现行法律和学校相关管理制度。 

第四条  教授工作室实施分类归口管理，遵循定额配置、

有偿使用的原则。 

 

第二章   管理和使用 

 

第五条  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处代表学校对教授工作室实施

总体管理，负责调配及收费管理，监督使用和服务情况。 

第六条  学校根据学科特点，师资队伍建设、科研、研究

生培养等工作以及现有房屋等情况，将部分教授工作室按照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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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期限归口各二级单位调配、使用； 

第七条  学校预留部分教授工作室归口学校人事处管理，

按照引进人才相关要求配置。 

第八条  教授工作室使用人及所属归口管理部门作为责任

主体负责对所分配教授工作室进行管理，使用人作为所分配教

授工作室的直接责任人，确保使用功能，履行安全责任，保证

房屋及设施（包括水、电、暖、管线等公共设施）、设备以及

公共场所（楼梯、走廊、门厅等）的完整和正常使用，需维修

的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报修，并做好维修后的验收工作。严禁擅

自进行装修改造（含墙外）。 

第九条  学校在每层设置公共学术研讨室，配置相应设备、

设施，提供给教授工作间使用人或二级单位临时使用（须向后

勤处办理临时使用手续）。 

第十条  后勤处负责教授工作室以外公共区域、公共学术

研讨室及配置的相应设备、设施的管理和服务。 

 

第三章  申请和相关费用 

 

第十一条  教授工作室配置范围为我校具有正高级职称在

职在岗且未拥有教授工作室的教学单位教师。办公家具等由使

用人自行配置，不得配置大功率电器。 

第十二条  教授工作室根据房屋的结构分大间（跨度 7.2

米）和小间（跨度 3.6米）两种，每一小间作为一个分配单元。

为满足更多教授的需求，每位教授只能申请一个单元的工作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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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大间需要两个教授同时申请）。 

第十三条  使用人需要教授工作室需向所在二级单位提出

申请，由二级单位根据学校实际划拨情况确定房间后，国有资

产管理处代表学校与使用人签定使用协议，使用人凭使用协议

和缴费凭证到后勤处办理房屋使用事宜。 

第十四条  教授工作室每次使用期限最长为两年，到期后

可申请续期，国有资产管理处每两年对使用情况和效率进行评

估。 

第十五条  协议到期或提前退出使用教授工作室时，应提

前一个月向国有资产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请，结算费用，由归口

管理单位、国资处、后勤处、基建处对房间结构、设施进行检

查验收，验收通过后，使用人在规定时间内搬离工作室。 

第十六条  使用人申请使用教授工作室需向学校缴纳资源

占用费。根据房间大小和方位，确定标准为：阳面大间 500元/

月，阴面大间 400 元/月，阳面小间 300 元/月，阴面小间 200

元/月，每年按 12 个月计算。 

第十七条  资源占用费由使用人横向课题经费承担，不得

使用现金进行结算。使用人签订使用协议后在规定时间内到财

务处办理缴费手续，一次性缴齐所有费用。 

第十八条  教授工作室使用人必须按时足额缴纳资源占用

费，逾期 1 个月未缴纳的，按每天 0.2%加收滞纳金，逾期 3 个

月未缴纳的，收回教授工作室，并追缴资源占用费和滞纳金。 

 

第四章  其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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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 维修部门接到教授工作室维修申请后要及时制

定维修方案，进行维修，保证房屋及设施、设备等正常使用。 

第二十条  使用人退休或私自改变房屋结构、造成安全隐

患或其它非合理使用的教授工作室，以及利用率极低、多占的

教授工作室，由归口管理部门收回并上交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处。 

第二十一条  因管理或使用不当导致房屋破损或内部设施

损坏、丢失以及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，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

管理部门和使用人的责任。 

第二十二条  学校各部门和人员有权监督教授工作室使用

情况，对违反房屋使用办法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举报。学校将对

不合理使用情况进行纠正、查处。 

第二十三条  各二级单位现有的教授工作室再分配时须参

照本办法实施管理 

第二十四条 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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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城建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0月11日印发 

 


